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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设立在世贸组织下的争端解决机制随着其在世贸实践中所凸

显出来的成绩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机制独特的制度设计、相对完善的纠纷解决程序

保证了 WTO 各个协议的切实执行，保证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安全和正常运转以及 WTO 目标

的逐步实现。正如世贸组织前任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

WTO 成就的评价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

是 WTO 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而该机制 50 多年的实践成绩亦为总干事鲁

杰罗的这一评价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一、GATT 争端解决机制虽先天不足但仍取得不朽业绩 
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相比，GATT 时代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其先天不足，在实践中并

没有取得可以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相提并论的成果。然而，与同时代的争端解决机制相比，

GATT 争端解决机制仍然取得了不朽的成绩。 
（一）GATT 解决争端数量由盛到衰 
据资料统计，GATT 时代（从 1948 年到 1994 年）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的争议共 432

起，其中在 1989 年 4 月《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处理的规定及手续的改善》出台前共发生争

议 310 起，1989 年到 1994 年共发生 122 起。提请成立专家组的只有 188 起，其中 1948 到

1988 年为 133 起，占总争议的 42.9%，1989 到 1994 年为 55 件，占该阶段争议的 45.1%。

专家组做出裁决的共有 150 起，其中 1948 到 1988 年为 105 起，占总争议的 33.9%，而 1989
年到 1994 年专家组做出的裁决为 45 起，占总争议数的 36.9%。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 GATT 时代，争端解决机制走过了一个从盛而衰的过程。在

两个不同阶段的争端数据统计中，无论是启动程序的争端，还是提请专家组的争端，以及专

家组作出裁决的争端，都呈逐段下降的趋势。在国际大背景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这种变化表

明了在 GATT 后期，争端解决机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建立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取代

GATT 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当时的时代课题。 
在 GATT 时代，以司法方式即提请成立专家组来解决争端的方式并不占主流，外交方

式与司法方式平分秋色，甚至采取外交方式更频繁一点，如，在 GATT 存续期间，共有 432
起案件提交给机构，可是只有 188 起案件启动了专家组程序，仅占总争端数额的 43.5%。这

充分表明了 GATT 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浓厚的外交性。而且，即使申诉方提请成立了专家组，

也不一定会引起专家组裁决的作出，如在 GATT 存续期间，共有 188 起提请成立了专家组，

可只有 150 起案件做出了专家组裁决，这就更加体现了 GATT 争端解决方式的外交性特征。

其次，1989 年《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处理的规定及手续的改善》的出台明显产生了其预期

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使成员方重拾对 GATT 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短短 5 年内提请成立

专家组的案件是过去 40 年的 41%，而专家组作出裁决的争端是过去 40 年的近二分之一。

当然，我们还要明确的是，虽然《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处理的规定及手续的改善》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 GATT 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从理论上鼓舞了成员方提起专家组的信心，但是

事实上，在《改善》实施后，成员方提起专家组的争端数量占总争议数的比例与《关贸总协

定争端解决处理的规定及手续的改善》实施前并没有实质的分别，分别为 45%和 43%。这

说明了 GATT 争端解决机制已患上了无法治愈的沉疴，急需彻底医治。 
（二）申诉方倾向选用非司法程序 



在 GATT 体系下，提交给 GATT 争端解决机制的争端中三分之二的数量都以被申诉方

作出全部或部分让步而告终。参见表 1： 
表 1 

争端最终处理方式 无减让

（件） 
部 分 减

让（件）

全 部 减

让（件）

总数（件）  

没有建立专家组 67 53 54 174  
建立了专家组，但专家

组没有作出裁决 
7  5  23 35  

对申诉方有利的裁决 23 29 49 101  
混合裁决 6  8  6  20  
对被申诉方有利的裁决 24 0  1  25  

总数 127 95 133 35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首先，申诉方在裁决前获得让步的可能性实际上要高于裁决后获

得的让步。如通过非司法方式（即在没有建立专家组，以及建立了专家组但没有作出裁决的

情况下）解决争端，申诉方获得的减让可能性为 65%，而进入司法途径解决争端后，其获

得的减让程度只有 63%。前者的比例高于后者，这也是 GATT 体系下当事方热衷于外交方

式解决争议的一个原因。其次，那些进入法律程序的争端中，83%的裁决有利于申诉方，这

是申诉方希望通过 GATT 解决争端的原因之一，也是被申诉方想方设法利用 GATT 机制的

缺陷阻止或者阻碍 GATT 司法程序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二、WTO 争端解决机制帮助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 
相较于 GATT 争端解决机制，WTO 争端解决机制在制度体系上纠正了 GATT 争端解决

机制中的众多弊端，创立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独一无二的争端解决方式。从制度上看，这

套体系相比于从前大大完善；从实践中看，该机制遵循着 DSU 设立的运行轨道，处理了大

量因 WTO 协议而引发的争端，为 WTO 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争端数量呈现交替特征 
自 1995 年 1 月起到 2007 年 3 月，WTO 成员方共提出了 359 件争端，以求在 DSU 规则

下得到解决。提交的争端数量基本上呈现一年多一年少，交替变化的特征，而没有明显的原

因。在 1997 年达到了最高，共有 50 起争议提交给 DSB，在 2005 年处于最低，只有 12 起

案件提交 DSB。 
（二）争端分布区分领域 
由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的宽泛性，提交给该机制的争端涉及到 WTO 一揽子协

议中的各个协议，包括因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的争端和与政治等敏感性问题有关而产生的

争端，如因公共健康和保护环境而产生的争端。37%的争端申诉方认为被申诉方违反了

GATT1994 条款的规定。10%的争端申诉方认为被申诉方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还有 10
％的争端申诉方认为被申诉方违反了反倾销协议；8%的认为违反了农产品协议。因服务贸

易和知识产权协议而导致的争端相对比较少，因政府采购协议而引起的纠纷则在各类争端中

处于最末端。 
针对 GATT1994 提起的争端在各类纠纷中遥遥领先。不仅每年都有纠纷提交，而且每

年提交给争端解决机制的数量也甚为可观。此外，因反倾销协议、农产品协议、补贴与反补

贴协议而引起的纠纷数量也位居前列。而因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协议而引起的纠纷则相对

而言比较少。 
（三）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 



不同于 GATT 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利用 WTO 争

端解决机制时相当活跃。我们首先将世界上的国家按其收入高低分为四类：高收入国家、高

于中等收入国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其中高收入国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

国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我们统称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

国家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利用者。提交给 DSB 的争议 61%的申诉方是高收入国家，

如美国和欧盟。而在剩下的 39%的争端中，都由发展中国家充当申诉方，其中高于中等收

入国家占了 22%。美国是最活跃的申诉方，至今已提起了了 85 起争议。欧盟紧随起后，已

提起了 76 起争议。其次是加拿大（28 起），巴西（22 起）。值得注意的是，由低收入国家作

为申诉方的总共 25 起案件中，印度做为申诉方的就占了 17 件。我国仅提起 1 件。至今为止，

孟加拉国是唯一的最不发达国家作为申诉方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申诉。 
根据对被申诉方的统计，60%的争议与发达国家相关，如美国和欧盟。40%与发展中国

家相关。美国是最主要的被申诉方（97 起），欧盟其次（56 起），印度第三（18 起），阿根

廷第四（16 起），日本第五（15 起）。至今为止我国作为被申诉方的案件共有 6 起。 
（四）磋商机制重要性凸显 
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3 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别通过了 135 份和 80 份报告。

而且 WTO 争端解决机制也做出了一些仲裁裁决。根据此数量，并结合上述对争端数量的统

计，我们可以看出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申诉的争端数量远远超过专家组作出报告的争

端数量。如果不考虑基于 DSU 第 21 条第 5 款提起的纠纷，专家组作出裁决的争端数量仅仅

只有提起争端数量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不外乎磋商方式消化了一部分争端。由此，磋商

方式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些数据向我们清晰直观地展示了自 WTO 成立后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纠纷、

保障 WTO 法律实施、追求 WTO 目标实现等层面所发挥出的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上所述，

相对严密的工作程序设计、外交司法相结合的工作手段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获得世人认可

的保障，而成员方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认可正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